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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水利技术标准制修订计划安排,按照SL1—2014 《水
利技术标准编写规定》的要求,对SL252—2000 《水利水电工

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以下简称原标准)进行修订。
本标准共5章,主要包括下列技术内容:
———总则;
———术语;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的划分;
———水工建筑物级别的确定;
———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的确定。
本次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增加了 “术语”一章;将原标准中的 “工程等别及建筑

物级别”一章分为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和 “水工建筑

物级别”两 章;取 消 了 原 标 准 中 的 “建 筑 物 超 高”
一章;

———将原标准中 “水利水电工程分等指标”的防洪和供水指

标体系进行了部分调整;
———对原标准中有关拦河水闸及灌溉、排水泵站分等指标的

规定进行了修改;
———对部分水工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指标的规定进行了

调整;
———增加了2~5级高填方渠道、大跨度或高排架渡槽、

高水头倒虹吸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提高级别的相关

规定;
———增加了水电站厂房永久性建筑物按承担挡水任务和不承

担挡水任务分别确定级别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水库工程中最大高度超过200m 的大坝级别及设



计标准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在梯级水库中起控制作用的水库洪水标准的相关

规定;
———增加了挡水坝采用土石坝和混凝土坝混合坝型时洪水标

准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水库工程导流洞 (底孔)封堵期间,进口临时挡

水设施洪水标准的相关规定;
———增加了封堵工程出口临时挡水设施在施工期内的导流设

计洪水标准的相关规定。
本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有:3.0.1条、3.0.2条、4.2.1条、

4.3.1条、4.4.1条、4.5.1条、4.5.2条、4.5.3条、4.6.1条、

4.6.2条、4.7.1条、4.8.1条、4.8.2条、5.2.1条、5.2.2条、

5.2.7条、5.2.8 条、5.2.10 条、5.3.1 条、5.3.2 条、5.5.1
条、5.5.3条、5.6.1条。以黑体字标示,必须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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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及其下游 (或保护区)人民生命财

产的安全和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

发展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防洪、治涝、灌溉、供水与发电等各类水

利水电工程。对已建水利水电工程进行修复、加固、改建、扩

建,执行本标准确有困难时,经充分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可

适当调整。

1.0.3　确定水利水电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时,应

合理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景、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等

方面的关系。

1.0.4　规模巨大、涉及面广、地位特别重要的水利水电工程,
其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和洪水标准等,必要时应进行专门论

证,经主管部门批准确定。

1.0.5　水利水电工程中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除应符合本标准规

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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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　rankofwaterandhydropowerpro-
ject

按水利水电工程的规模、效益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所

划分的等别。

2.0.2　水工建筑物级别　gradeofhydraulicstructures
按水工建筑物所在工程的等别、作用和其重要性所划分的

级别。

2.0.3　洪水标准　floodprotectioncriteria
为维护水工建筑物自身安全所需要防御的洪水大小,一般以

某一频率或重现期洪水表示,分为设计洪水标准和校核洪水

标准。

2.0.4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permanenthydraulicstructures
工程运用期间长期使用的水工建筑物。

2.0.5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　temporaryhydraulicstructures
仅在工程施工及维修期间使用的水工建筑物。

2.0.6　主要建筑物　mainstructures
在工程中起主要作用、失事后将造成严重灾害或严重影响工

程效益的水工建筑物。

2.0.7　次要建筑物　secondarystructures
在工程中作用相对较小、失事后影响不大的水工建筑物。

2.0.8　当量经济规模　equivalenteconomicscale
防洪保护区人均 GDP指数与防护区人口数量的乘积。防洪

保护区人均 GDP指数为防洪保护区人均 GDP与全国人均 GDP
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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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

3.0.1　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工程规模、效益和在经

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按表3.0.1确定。

表3.0.1　水利水电工程分等指标

工程

等别

工程

规模

水库

总库容

/108m3

防洪 治涝 灌溉 供水 发电

保护

人口

/104 人

保护

农田

面积

/104 亩

保护区

当量经

济规模

/104 人

治涝

面积

/104

亩

灌溉

面积

/104

亩

供水

对象

重要性

年引

水量

/108m3

发电

装机

容量

/MW

Ⅰ 大 (1)型 ≥10 ≥150 ≥500 ≥300 ≥200 ≥150
特别

重要
≥10 ≥1200

Ⅱ 大 (2)型
<10,

≥1.0
<150,

≥50
<500,

≥100
<300,

≥100
<200,

≥60
<150,

≥50
重要

<10,

≥3
<1200,

≥300

Ⅲ 中型
<1.0,

≥0.10
<50,

≥20
<100,

≥30
<100,

≥40
<60,

≥15
<50,

≥5

比较

重要

<3,

≥1
<300,

≥50

Ⅳ 小 (1)型
<0.1,

≥0.01
<20,

≥5
<30,

≥5
<40,

≥10
<15,

≥3
<5,

≥0.5

Ⅴ 小 (2)型
<0.01,

≥0.001
<5 <5 <10 <3 <0.5

一般

<1,

≥0.3
<50,

≥10

<0.3 <10

　注1:水库总库容指水库最高水位以下的静库容;治涝面积指设计治涝面积;灌溉面积指设

计灌溉面积;年引水量指供水工程渠首设计年均引 (取)水量。

　注2:保护区当量经济规模指标仅限于城市保护区;防洪、供水中的多项指标满足1项

即可。

　注3:按供水对象的重要性确定工程等别时,该工程应为供水对象的主要水源。

3.0.2　对综合利用的水利水电工程,当按各综合利用项目的分

等指标确定的等别不同时,其工程等别应按其中最高等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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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工建筑物级别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工程的

等别或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分级指标综合分析确定。

4.1.2　综合利用水利水电工程中承担单一功能的单项建筑物的

级别,应按其功能、规模确定;承担多项功能的建筑物级别,应

按规模指标较高的确定。

4.1.3　失事后损失巨大或影响十分严重的水利水电工程的2~5
级主要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经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建筑物级

别可提高一级;水头低、失事后造成损失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的

1~4级主要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经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建

筑物级别可降低一级。

4.1.4　对2~5级的高填方渠道、大跨度或高排架渡槽、高水头

倒虹吸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经论证后建筑物级别可提高一级,
但洪水标准不予提高。

4.1.5　当永久性水工建筑物采用新型结构或其基础的工程地质

条件特别复杂时,对2~5级建筑物可提高一级设计,但洪水标

准不予提高。

4.1.6　穿越堤防、渠道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不应低于

相应堤防、渠道的级别。

4.2　水库及水电站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级别

4.2.1　水库及水电站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其

所在工程的等别和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重要性,按表4.2.1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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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工程等别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Ⅰ 1 3

Ⅱ 2 3

Ⅲ 3 4

Ⅳ 4 5

Ⅴ 5 5

4.2.2　水库大坝按4.2.1条规定为2级、3级,如坝高超过表

4.2.2规定的指标时,其级别可提高一级,但洪水标准可不提高。

表4.2.2　水库大坝提级指标

级别 坝　　型 坝高/m

2
土石坝 90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130

3
土石坝 70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100

4.2.3　水库工程中最大高度超过200m的大坝建筑物,其级别应为

1级,其设计标准应专门研究论证,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4.2.4　当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与水库工程挡水建筑物

共同挡水时,其建筑物级别应与挡水建筑物的级别一致按表

4.2.1确定。当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不承担挡水任务、
失事后不影响挡水建筑物安全时,其建筑物级别应根据水电站装

机容量按表4.2.4确定。

表4.2.4　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发电装机容量/MW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1200 1 3

<1200,≥300 2 3

<300,≥50 3 4

<50,≥10 4 5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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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3.1　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其所属工程的

等别按表4.2.1确定。

4.3.2　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按表4.2.1规定为2级、3级,
其校核洪水过闸流量分别大于5000m3/s、1000m3/s时,其建筑

物级别可提高一级,但洪水标准可不提高。

4.4　防洪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4.1　防洪工程中堤防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其保护

对象的防洪标准按表4.4.1确定。当经批准的流域、区域防洪规

划另有规定时,应按其规定执行。

表4.4.1　堤防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防洪标准/
[重现期 (年)] ≥100 <100,≥50 <50,≥30 <30,≥20 <20,≥10

堤防级别 1 2 3 4 5

4.4.2　涉及保护堤防的河道整治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应根据堤防级别并考虑损毁后的影响程度综合确定,但不宜高于

其所影响的堤防级别。

4.4.3　蓄滞洪区围堤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蓄滞洪

区类别、堤防在防洪体系中的地位和堤段的具体情况,按批准的

流域防洪规划、区域防洪规划的要求确定。

4.4.4　蓄滞洪区安全区的堤防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宜为2级。
对于安置人口大于10万人的安全区,经论证后堤防永久性水工

建筑物级别可提高为1级。

4.4.5　分洪道 (渠)、分洪与退洪控制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

别,应不低于所在堤防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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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治涝、排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级别

4.5.1　治涝、排水工程中的排水渠 (沟)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

别,应根据设计流量按表4.5.1确定。

表4.5.1　排水渠 (沟)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设计流量/(m3/s)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500 1 3

<500,≥200 2 3

<200,≥50 3 4

<50,≥10 4 5

<10 5 5

4.5.2　治涝、排水工程中的水闸、渡槽、倒虹吸、管道、涵洞、
隧洞、跌水与陡坡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设计流量,
按表4.5.2确定。

表4.5.2　排水渠系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设计流量/(m3/s)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300 1 3

<300,≥100 2 3

<100,≥20 3 4

<20,≥5 4 5

<5 5 5

　注:设计流量指建筑物所在断面的设计流量。

4.5.3　治涝、排水工程中的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

据设计流量及装机功率按表4.5.3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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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3　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设计流量/(m3/s) 装机功率/MW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200 ≥30 1 3

<200,≥50 <30,≥10 2 3

<50,≥10 <10,≥1 3 4

<10,≥2 <1,≥0.1 4 5

<2 <0.1 5 5

　注1:设计流量指建筑物所在断面的设计流量。

　注2:装机功率指泵站包括备用机组在内的单站装机功率。

　注3:当泵站按分级指标分属两个不同级别时,按其中高者确定。

　注4:由连续多级泵站串联组成的泵站系统,其级别可按系统总装机功率确定。

4.6　灌溉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6.1　灌溉工程中的渠道及渠系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

据设计灌溉流量按表4.6.1确定。

表4.6.1　灌溉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设计灌溉流量/(m3/s)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300 1 3

<300,≥100 2 3

<100,≥20 3 4

<20,≥5 4 5

<5 5 5

4.6.2　灌溉工程中的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设计

流量及装机功率按表4.5.3确定。

4.7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7.1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设计流量按表

4.7.1确定。供水工程中的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

设计流量及装机功率按表4.7.1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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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1　供水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设计流量/(m3/s) 装机功率/MW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50 ≥30 1 3

<50,≥10 <30,≥10 2 3

<10,≥3 <10,≥1 3 4

<3,≥1 <1,≥0.1 4 5

<1 <0.1 5 5

　注1:设计流量指建筑物所在断面的设计流量。

　注2:装机功率系指泵站包括备用机组在内的单站装机功率。

　注3:泵站建筑物按分级指标分属两个不同级别时,按其中高者确定。

　注4:由连续多级泵站串联组成的泵站系统,其级别可按系统总装机功率确定。

4.7.2　承担县级市及以上城市主要供水任务的供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级别不宜低于3级;承担建制镇主要供水任务的供水

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不宜低于4级。

4.8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8.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使用的临时性挡水、泄水等水工建

筑物的级别,应根据保护对象、失事后果、使用年限和临时性挡

水建筑物规模,按表4.8.1确定。

表4.8.1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级别 保护对象 失事后果
使用年限

/年

临时性挡水

建筑物规模

围堰高度

/m

库容

/108m3

3
　有特殊要求的

1级永久性水工

建筑物

　淹没重要城镇、工矿企

业、交通干线或推迟工程总

工期及第一台 (批)机组发

电,推迟工程发挥效益,造

成重大灾害和损失

>3 >5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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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1 (续)

级别 保护对象 失事后果
使用年限

/年

临时性挡水

建筑物规模

围堰高度

/m

库容

/108m3

4
　1级、2级永

久性水工建筑物

　淹没一般城镇、工矿企业

或影响工程总工期和第一台

(批)机组发电,推迟工程

发挥效益,造成较大经济

损失

≤3,

≥1.5
≤50,

≥15
≤1.0,

≥0.1

5
　3级、4级永

久性水工建筑物

　淹没基坑,但对总工期及

第一台 (批)机组发电影响

不大,对工程发挥效益影响

不大,经济损失较小

<1.5 <15 <0.1

4.8.2　当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根据表4.8.1中指标分属不同级别

时,应取其中最高级别。但列为3级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时,符合

该级别规定的指标不得少于两项。

4.8.3　利用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挡水发电、通航时,经技术经济

论证,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可提高一级。

4.8.4　失事后造成损失不大的3级、4级临时性水工建筑物,
其级别经论证后可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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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洪 水 标 准

5.1　一 般 规 定

5.1.1　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按山区、
丘陵区和平原、滨海区分别确定。

5.1.2　当山区、丘陵区水库工程永久性挡水建筑物的挡水高度

低于15m,且上下游最大水头差小于10m 时,其洪水标准宜按

平原、滨海区标准确定;当平原、滨海区水库工程永久性挡水建

筑物的挡水高度高于15m,且上下游最大水头差大于10m 时,
其洪水标准宜按山区、丘陵区标准确定,其消能防冲洪水标准不

低于平原、滨海区标准。

5.1.3　江河采取梯级开发方式,在确定各梯级水库工程的永久

性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洪水与校核洪水标准时,还应结合江河治理

和开发利用规划,统筹研究,相互协调。在梯级水库中起控制作

用的水库,经专题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其洪水标准可适当

提高。

5.1.4　堤防、渠道上的闸、涵、泵站及其他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不应低于堤防、渠道的防洪标准,并应留有安全裕度。

5.2　水库及水电站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2.1　山区、丘陵区水库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应按表5.2.1确定。

5.2.2　平原、滨海区水库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应按表5.2.2确定。

5.2.3　挡水建筑物采用土石坝和混凝土坝混合坝型时,其洪水

标准应采用土石坝的洪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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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山区、丘陵区水库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项　　目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设计/

[重现期 (年)]
1000~500

500~

100
100~50 50~30 30~20

校核洪水标准

[重现期 (年)]

土石坝

可能最大洪水

(PMF)或

10000~5000

5000~

2000

2000~

1000

1000~

300

300~

200

混凝土坝、

浆砌石坝
5000~2000

2000~

1000

1000~

500

500~

200

200~

100

表5.2.2　平原、滨海区水库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项　目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设计

[重现期 (年)]
300~100 100~50 50~20 20~10 10

校核洪水标准

[重现期 (年)]
2000~1000 1000~300 300~100 100~50 50~20

5.2.4　对土石坝,如失事后对下游将造成特别重大灾害时,1
级永久 性 水 工 建 筑 物 的 校 核 洪 水 标 准,应 取 可 能 最 大 洪 水

(PMF)或重现期10000年一遇;2~4级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校

核洪水标准,可提高一级。

5.2.5　对混凝土坝、浆砌石坝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如洪水漫顶

将造成极严重的损失时,1级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校核洪水标

准,经专门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可取可能最大洪水 (PMF)
或重现期10000年标准。

5.2.6　山区、丘陵区水库工程的永久性泄水建筑物消能防冲设

计的洪水标准,可低于泄水建筑物的洪水标准,根据永久性泄水

建筑物的级别,按表5.2.6确定,并应考虑在低于消能防冲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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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标准时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对超过消能防冲设计标准的洪

水,允许消能防冲建筑物出现局部破坏,但必须不危及挡水建筑

物及其他主要建筑物的安全,且易于修复,不致长期影响工程

运行。

表5.2.6　山区、丘陵区水库工程的消能防冲

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

永久性泄水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设计洪水标准/[重现期 (年)] 100 50 30 20 10

5.2.7　平原、滨海区水库工程的永久性泄水建筑物消能防冲设

计洪水标准,应与相应级别泄水建筑物的洪水标准一致,按表

5.2.2确定。

5.2.8　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
按表5.2.8确定。河床式水电站厂房挡水部分或水电站厂房进水

口作为挡水结构组成部分的洪水标准,应与工程挡水前沿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一致,按表5.2.1确定。

表5.2.8　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水电站厂房级别 1 2 3 4 5

山区、丘陵区

/[重现期 (年)]

设计 200 200~100 100~50 50~30 30~20

校核 1000 500 200 100 50

平原、滨海区

/[重现期 (年)]

设计 300~100 100~50 50~20 20~10 10

校核 2000~10001000~300 300~100 100~50 50~20

5.2.9　当水库大坝施工高程超过临时性挡水建筑物顶部高程时,
坝体施工期临时度汛的洪水标准,应根据坝型及坝前拦洪库容,
按表5.2.9确定。根据失事后对下游的影响,其洪水标准可适当

提高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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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9　水库大坝施工期洪水标准

坝　　型
拦洪库容/108m3

≥10 <10,≥1.0 <1.0,≥0.1 <0.1

土石坝

/[重现期 (年)] ≥200 200~100 100~50 50~20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重现期 (年)] ≥100 100~50 50~20 20~10

5.2.10　水库工程导流泄水建筑物封堵期间,进口临时挡水设施

的洪水标准应与相应时段的大坝施工期洪水标准一致。水库工程

导流泄水建筑物封堵后,如永久泄洪建筑物尚未具备设计泄洪能

力,坝体洪水标准应分析坝体施工和运行要求后按表5.2.10
确定。

表5.2.10　水库工程导流泄水建筑物

封堵后坝体洪水标准

坝　　型
大坝级别

1 2 3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重现期 (年)]

设计 200~100 100~50 50~20

校核 500~200 200~100 100~50

土石坝

/[重现期 (年)]

设计 500~200 200~100 100~50

校核 1000~500 500~200 200~100

5.2.11　水电站副厂房、主变压器场、开关站、进厂交通设施等

的洪水标准,应按表5.2.8确定。

5.3　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3.1　拦河闸、挡潮闸挡水建筑物及其消能防冲建筑物设计洪

(潮)水标准,应根据其建筑物级别按表5.3.1确定。

5.3.2　潮汐河口段和滨海区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

潮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5.3.1确定。对于1级、2级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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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工建筑物,若确定的设计潮水位低于当地历史最高潮水位

时,应按当地历史最高潮水位校核。

表5.3.1　拦河闸、挡潮闸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洪 (潮)水标准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洪水标准

/[重现期 (年)]

设计 100~50 50~30 30~20 20~10 10

校核 300~200 200~100 100~50 50~30 30~20

潮水标准/[重现期 (年)] ≥100 100~50 50~30 30~20 20~10

　注:对具有挡潮工况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按表中潮水标准执行。

5.4　防洪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4.1　防洪工程中堤防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洪水标准,应

根据其保护区内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和经批准的流域、区域防洪

规划综合研究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护区仅依靠堤防达到其防洪标准时,堤防永久性水工

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根据保护区内防洪标准较高的保护对象的防

洪标准确定。

2　保护区依靠包括堤防在内的多项防洪工程组成的防洪体

系达到其防洪标准时,堤防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按经

批准的流域、区域防洪规划中堤防所承担的防洪任务确定。

5.4.2　防洪工程中河道整治、蓄滞洪区围堤、蓄滞洪区内安全

区堤防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按经批准的流域、区域

防洪规划的要求确定。

5.5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5.1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设计

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5.5.1确定。

5.5.2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中的渠 (沟)道永久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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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筑物可不设校核洪水标准。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的

渠系建筑物的校核洪水标准,可根据其级别按表5.5.2确定,也

可视工程具体情况和需要研究确定。

表5.5.1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

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设计/[重现期 (年)] 100~50 50~30 30~20 20~10 10

表5.5.2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校核洪水标准

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校核/[重现期 (年)] 300~200 200~100 100~50 50~30 30~20

5.5.3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中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的洪水标准,应根据其级别按表5.5.3确定。

表5.5.3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泵站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1 2 3 4 5

洪水标准

/[重现期 (年)]
设计 100 50 30 20 10

校核 300 200 100 50 20

5.6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6.1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应根据建筑物的结构类型

和级别,按表5.6.1的规定综合分析确定。临时性水工建筑物失

事后果严重时,应考虑发生超标准洪水时的应急措施。

表5.6.1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建筑物结构类型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3 4 5

土石结构/[重现期 (年)] 50~20 20~10 10~5

混凝土、浆砌石结构/[重现期 (年)] 20~10 10~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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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用于挡水发电、通航,其级别提高为

2级时,其洪水标准应综合分析确定。

5.6.3　封堵工程出口临时挡水设施在施工期内的导流设计洪水

标准,可根据工程重要性、失事后果等因素,在该时段5~20年

重现期范围内选定。封堵施工期临近或跨入汛期时应适当提高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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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用 词 说 明

标准用词 严　格　程　度

必须

严禁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应

不应、不得
　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

宜

不宜

　允许稍微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

应这样做

可 　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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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划分及洪水标准,既关系到工程自身

的安全,又关系到其下游 (或保护区)人民生命财产、工矿企业

和设施的安全,还对工程效益的正常发挥、工程造价和建设速度

有直接影响。它的确定是设计中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体现

国家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必须根据我国

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本标准进行修订,并在水利水电

工程的设计和建设中贯彻。

1.0.2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建设的防洪、
治涝、灌溉、供水和发电等各类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按

照功能可分为防洪工程、治涝工程、灌溉工程、供水工程、发电

工程等。工程是由多种水工建筑物组合起来能发挥单项或综合功

能的系统,因此分类之间有交叉关系,也有从属关系,比如水库

工程可能涵盖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等多功能,这就给水利水

电工程的等别划分造成了困难。本标准综合考虑水利水电工程功

能及等别划分指标,与 GB50201—2014 《防洪标准》进行了协

调,按照水库总库容、防洪、治涝、灌溉、供水、发电等六类指

标进行工程分等,然后在工程分等基础上,再根据组成工程的水

工建筑物的相应指标进行分级,并制定相应洪水标准。
对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的修复、加固、改建、扩建,一般按本

标准执行。如在执行中确有困难时,经充分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适当调整。如海河流域××水库,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

积18100km2,水库总库容13.0亿 m3,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

主,兼有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 (1)型水利枢纽,主副坝

为碾压式均质土坝,水库工程始建于1959年,1970年竣工,受

当时建设条件限制,××水库大坝按100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

2000年一遇洪水标准校核,校核洪水标准明显偏低,在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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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除险加固时,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将校核洪水标准提高到

5000年一遇确有困难,因此经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近期仍

采用原设计校核洪水标准进行加固设计。

1.0.3　单个水利水电工程是流域整治和开发工程的一部分,而

且与其他水利水电工程联系密切。多项工程共同完成某一开发任

务时,每个工程所处的地位也不相同。在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

划分和确定洪水标准时,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
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等方面的关系。

1.0.4　工程实践表明,规模巨大、涉及面广的水利水电工程,
一般都涉及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且一般建在大江大河上,其安全

性对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和国民经济威胁远较一般工程大。当这样

的工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时,其安全性又对国民经

济产生直接影响。由于这种特殊工程情况各异,只宜做定性规

定,其工程等别、建筑物级别划分和洪水标准必要时应进行专题

论证,并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确定。本条旨在为一些特别重要和

规模巨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提高标准留有余地。如国内规模最大的

水利水电工程三峡工程,大坝设计洪水标准采用1000年一遇,
校核洪水标准则采用10000年一遇+10% ,其校核洪水标准已

经超过了本标准的规定,经专门论证并通过了主管部门批准。
对特高坝等别问题,目前国内有关单位和专家正在开展这方

面的研究,也有专家提出了特高坝等别设置特等工程的想法,同

时从大坝设计安全标准方面考虑防洪标准、抗震设防标准、抗滑

稳定安全系数、结构强度安全系数、坝顶超高等,研究以失效概

率和社会可接受程度为基础的风险防控理论体系,提出这些建筑

物高于常规水工建筑物的年计失效概率、目标可靠指标和安全系

数的建议值,但这些都还处在研究阶段。因此本标准仍然维持最

高等别为Ⅰ等,但可针对特殊工程做专门研究,也利于将来修订

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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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

对水利水电工程按其规模、效益和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划

分为Ⅰ~Ⅴ等。

2.0.2　水工建筑物级别

按水工建筑物所在工程的等别、作用及其重要性划分为1~
5级。

2.0.3　洪水标准

洪水标准强调建筑物自身的防洪安全,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

与强调防洪保护对象安全的 “防洪标准”的概念相区别。

2.0.4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永久性建筑物是指工程运用期间内长期使用的水工建筑物。
根据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重要性又分为主要建筑物和次要建筑

物。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引 (取)水建

筑物、发电建筑物、消能防冲建筑物、输水建筑物、堤防及河道

整治建筑物等均为永久性水工建筑物。

2.0.5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

临时性建筑物是指服务于永久建筑物建设,仅在工程施工及

维修期间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的水工建筑物。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围

堰、导流建筑物等均为临时性水工建筑物。

2.0.6　主要建筑物

主要建筑物是指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中失事后造成下游灾害或

严重影响工程效益发挥的建筑物,包括闸、坝、溢洪道、发电厂

房等。

2.0.7　次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是指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中失事后不致造成下游灾

害,对工程安全和效益影响不大,且易于恢复的建筑物,包括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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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导流墙、工作桥等附属设施。

2.0.8　当量经济规模

近年来,在考虑防护对象重要性时,考虑防护对象经济因素

的呼声较高。自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十

分迅速,若采用 GDP总量作为防护对象重要性划分指标,指标

的具体数量将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需要进行调整。根据水利部水

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组织有关单位于2009年完成的 《水工程防

洪潮标准及关键技术研究》的成果,逐年统计分析全国地级以上

城市人均 GDP与同期全国人均 GDP的比值 (称为人均 GDP指

数),并按其比值的大小顺序排列,发现该指标不仅反映了经济

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而且排列顺序比较稳定,因此将人均

GDP指数与该防护区人口数量的乘积作为划分防护对象重要性

的经济指标,GB50201—2014在修订时将其定义为当量经济规

模。当量经济规模可以表述为:防护区人均 GDP指数 (即防护

区人均GDP/全国人均GDP)与防护区人口数量的乘积。由此可

以看出,当量经济规模指标与人口数量虽然量纲相同,但它反映

的是一定人口规模条件下防护区相对经济规模的大小。应该指

出,本标准修订中明确当量经济规模指标仅限于城市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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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利水电工程等别

3.0.1　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功能按各项分等指标来

确定。原标准执行十多年来,所列的各项指标很好地应用于水利

水电工程等别划分,本次修订主要是根据新修订的 GB50201—

2014对防洪及供水指标做了调整。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关系到

国计民生,应严格按照本标准根据其工程规模、效益指标和在经

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确定,一旦确定后,不得轻易改变。
(1)库容指标。
我国1961年在 《水库防洪安全标准》中首次提出的水利水

电工程分等库容指标,始终没有做过改变。本标准在修订时,考

虑到国家对工程统计管理要求的一致性,避免对现行管理体系产

生大的影响,库容指标仍沿用以往的规定。
我国1954—1980年间失事的大坝,绝大多数与20世纪50

年代末至60年代初特殊情况下的施工质量差有关。其中小型水

库大坝的施工质量最没有保证,占了失事工程的95.9%。
通过分析失事大坝的设计资料表明,造成大坝失事的另一主

要原因是洪水计算值偏小 (不是洪水标准太低),以致据以确定

的防洪库容偏小。这与我国20世纪50—60年代水文资料短缺和

计算经验不足有关。如我国失事的唯一一座大型水库———河南板

桥水库 (1953年建成),该水库按重现期100年设计、1000年校

核,当时计算的洪峰流量分别为 3300m3/s和 4236m3/s。遭遇

“75·8”洪水跨坝后对该次洪水实测入库洪峰流量13000m3/s
进行了复核,其重现期仅相当于600年,远未达到水库校核洪水

标准1000年 (王国安,《水库设计洪水及标准研究———从我国垮

坝情况来看现行水库设计洪水标准》,1989年)。
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实践的增加、水文资料的积累和计算

理论与方法的改进,洪水分析计算成果的可靠度比过去要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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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工程建设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后,条件成熟时,逐步提高

大型水库工程分等的库容指标是有可能的。
(2)防洪指标。
防洪分等主要考虑受工程失事影响的下游城镇及工矿企业的

重要性和农田面积两项指标。对于山区、丘陵区的城市和耕地,
防洪保护区是指其防洪标准洪水淹没区域内的指标,在确定洪水

标准时,要先绘制防洪保护区在无工程时遭遇防洪标准洪水情况

下的淹没图,统计淹没范围内的指标,而不是整个行政区域的

指标。
我国在1959年提出的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基本技术规范》

中,已将防洪单列为一项工程分等指标。各时期标准对保护农田

的防洪指标的规定见表1。

表1　各时期标准保护农田面积防洪指标 单位:万亩

工程

等别

1959年

规范

1964年

标准

SDJ12
—78

SDJ217
—87

GB50201
—94

GB50201
—2014

Ⅰ >1000 >500 >500 >500 ≥500 ≥500

Ⅱ 1000~200 500~100 500~100 500~100 500~100 <500,≥100

Ⅲ 200~20 100~20 100~30 100~30 100~30 <100,≥30

Ⅳ 20~2 20~5 <30 30~5 30~5 <30,≥5

Ⅴ <2 <5 — <5 ≤5 <5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64年以来,保护农田的防洪指标基

本没有变化过,本次修订对保护农田面积的指标未做修改。

GB50201—2014表4.2.1和表4.3.1中规定了城市防护区

和乡村防护区的防护等级,其中引入了常住人口和当量经济规模

的指标,这两个指标实际上反应了防护对象的重要性,因此本次

修订时,取消了原标准防洪指标中的 “城镇及工矿企业的重要

性”指标,引入了相对量化的 “常住人口”和 “当量经济规模”
指标。

(3)治涝、灌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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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我国使用苏联规范,将灌溉与排水 (即治

涝)合在一起,列出工程分等指标,且指标较高。1959年和

1964年颁发的规范和标准,仍沿用50年代的方式。SDJ12—78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 (山区、丘陵区部分)
(试行)》只列了灌溉分等指标,SDJ217—87 《水利水电枢纽工

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 (平原、滨海部分)(试行)》分列了灌溉

和排涝分等指标,GB50201—2014将治涝和灌溉分等指标单列。
表2列出了各标准的指标值。

根据有关部门的典型调查分析,治涝工程年平均效益一般比

防洪工程高60%左右,治涝面积越大,这种效益差别越大。故

对同一等别工程,治涝工程分等指标规定低于防洪工程分等指

标。由于灌溉工程年均效益大,一旦遭到破坏损失较大,故其等

别指标规定又较治涝工程有所降低。

表2　各期标准灌溉与治涝面积指标 单位:万亩

标准 指标项
工 程 等 别

Ⅰ Ⅱ Ⅲ Ⅳ Ⅴ

苏联 灌溉与排水 375 375~75 75~303 0~7.5 <7.5

1959年 灌溉或排水 >500 500~100 100~10 10~1 <1

1964年
灌溉或

排水

水稻 >100 100~25 25~5 5~1 <1

旱地 >200 200~50 50~10 10~2 <2

SDJ12—78 灌溉 >150 150~50 50~5 5~0.5 <0.5

SDJ217—87
灌溉 >150 150~50 50~5 5~0.5 <0.5

排涝 >200 200~60 60~15 15~3 <3

GB50201—94
灌溉 ≥150 150~50 50~5 5~0.5 <0.5

治涝 ≥200 200~60 60~15 15~3 <3

GB50201—

2014

灌溉 ≥150
<150,

≥50
<50,

≥5
<5,

≥0.5
<0.5

治涝 ≥200
<200,

≥60
<60,

≥15
1<5,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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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可以看出,现行标准指标比苏联标准和1959年标准

低;与1964年标准相比,灌溉指标是取了中值;与SDJ217—

87、GB50201—94分别相同。本标准采用GB50201—2014规定

的指标值。
(4)供水指标。
供水工程通常以城镇、工矿企业为主要供水对象,也常包括

一部分农业灌区。供水工程根据供水对象的重要性和年引水量分

成五个等别。
供水对象中的城镇及工矿企业重要性指标可参考表3确定。

表3　城镇及工矿企业重要性指标

重要性指标 特别重要 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

城市 常住人口/104 人 ≥150 <150,≥50 <50,≥20 <20

工矿

企业

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货币指标/108 元 ≥50 <50,≥5 <5,≥0.5 <0.5

　注:表中货币指标为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两者均必须满足要求。

　　GB50201—2014在修订时参考SL430—2008 《调水工程设

计导则》,在供水指标中增加了引水流量及年引水量两项分等指

标,并对指标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匹配。GB50201—2014中

有关供水工程等别的规定见表4。

表4　GB50201—2014中供水、灌溉、发电工程的等别

工程

等别

工程

规模

供　　水 灌溉 发电

供水对象的

重要性

引水流量

/(m3/s)
年引水量

/108m3

灌溉面积

/104 亩

装机容量

/MW

Ⅰ 特大型 特别重要 ≥50 ≥10 ≥150 ≥1200

Ⅱ 大型 重要 <50,≥10 <10,≥3 <150,≥50
<1200,

≥300

Ⅲ 中型 比较重要 <10,≥3 <3,≥1 <50,≥5 <300,≥50

Ⅳ

Ⅴ
小型 一般

<3,≥1 <1,≥0.3 <5,≥0.5 <50,≥10

<1 <0.3 <0.5 <10

03



　　GB50201—2014有关供水工程的三项指标中引水流量和年

引水量的相关性较强,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另一项也基本满足,
而年引水量这一项指标更适合用于确定某一建筑物的级别。因此

本次修订时,只选择了供水对象的重要性和年引水量两项指标,
同时考虑同一供水对象的多水源问题,为避免向重要对象少量供

水的工程等别过高,在表注中增加了 “按供水对象的重要性确定

工程等别时,该工程应为供水对象的主要水源”的规定。
(5)发电指标。
我国各时期使用和制定的规范、标准对水电站的分等指标规

定列于表5。

表5　我国各期规范,标准中水电站分等指标

单位:104kW

工程

等别

苏联

标准

我国

1959年

标准

我国

1964年

标准

SDJ12
—78

SDJ217
—87

GB50201
—94

原标准

GB50201
—2014

Ⅰ ≥25 ≥50 ≥25 >75 — ≥120 ≥120

Ⅱ 25~2.5 50~5 25~2.5 75~25 — 120~30
<120,

≥30

Ⅲ 2.5~0.1 5~0.5 2.5~0.3 25~2.5 25~2.5 30~5
<30,

≥5

Ⅳ 0.1~0.010.5~0.050.3~0.052.5~0.052.5~0.05 5~1 <5,≥1

Ⅴ <0.01 <0.05 <0.05 <0.05 <0.05 <1 <1

　　表5中数据表明,1978年以来,水电站分等指标有了较大

提高,反映了我国水电站建设技术日益成熟,防范洪水能力增

强,可以提高分等指标,降低工程造价。本次修订沿用原标准

GB50201—2014确定的水电站分等指标值是协调的。
(6)通航指标。

GB50201—2014表11.1.2 3规定了水库枢纽工程中的通

航工程分等指标。由于通航工程属交通运输行业的航运专业范

畴,本次修订时未加入此项指标,必要时可以按 GB5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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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或其他相关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执行。

3.0.2　综合利用工程可能同时具有防洪、治涝、灌溉、供水、
发电等任务。为工程安全起见,应按其各项任务指标对应的等别

中的最高者确定整个工程的等别。
水利水电工程中的拦河闸、灌排泵站等建筑物,在原标准、

GB50201—2014、SL265—2001 《水闸设计规范》、GB50265—

2010 《泵站设计规范》等中均规定了分等指标,即把拦河闸和灌

排泵站这两类建筑物分别作为一个工程来分等。
原标准2.1.3条规定,拦河水闸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过闸

流量确定,具体规定见表6 (原标准表2.1.3)。原标准2.1.4条

规定,灌溉、排水泵站的等别,应根据其装机流量与装机功率确

定,具体规定见表7 (原标准表2.1.4);工业、城镇供水泵站的

等别,应根据其供水对象的重要性确定。

表6　原标准中拦河水闸工程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过闸流量/(m3/s)

Ⅰ 大 (1)型 ≥5000

Ⅱ 大 (2)型 5000~1000

Ⅲ 中型 1000~100

Ⅳ 小 (1)型 100~20

Ⅴ 小 (2)型 <20

表7　原标准灌溉、排水泵站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分　等　指　标

装机流量/(m3/s) 装机功率/104kW

Ⅰ 大 (1)型 ≥200 ≥3

Ⅱ 大 (2)型 200~50 3~1

Ⅲ 中型 50~10 1~0.1

Ⅳ 小 (1)型 10~2 0.1~0.01

Ⅴ 小 (2)型 <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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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50201—2014中11.1.4条规定,拦河水闸、灌排泵站的

等别,应根据工程规模确定,具体规定与表6、表7基本一致。
在实际工程中,拦河水闸、灌排泵站往往仅是某类工程中的

一个单项的建筑物,实际使用中易出现工程整体分等、单项建筑

物又分等的重复和混乱情况。本次修订时综合多方意见,对拦河

水闸、灌排泵站作为水利水电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单个建筑

物时不再单独确定工程等别,作为独立项目立项建设时,其工程

等别按照承担的工程任务、规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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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工建筑物级别

4.1　一 般 规 定

4.1.1　水利水电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工程的

等别或永久性建筑物的分级指标综合分析确定。分级指标是指治

涝、排水、灌溉、供水工程中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设计流量或

装机功率,如治涝、排水、灌溉、供水工程中的沟、渠和水闸、
渡槽、倒虹吸等渠系建筑物分级指标为设计流量,而治涝、排

水、灌溉、供水工程中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分级指标则为设计

流量和装机功率。

4.1.2　综合利用水利水电工程中承担单一功能的单项建筑物的

级别,应按其功能规模确定。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的

确定某些单项建筑物的级别,如综合利用水利枢纽中的独立式取

水口、引水发电系统、灌溉系统等建筑物的级别,可以与挡水建

筑物的级别区分开,按其实际发挥的功能来确定级别,旨在避免

出现类似于大型水库中的小型配套电站级别定得过高的问题。

4.1.4　对2~5级的高填方渠道、大跨度或高排架渡槽、高水头

倒虹吸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考虑到其修复难度大,同时结构安

全性显得更加重要,因此规定其级别经论证后可提高一级,但洪

水标准不予提高,其意义在于侧重提高结构设计的安全标准。
正在修订的 GB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条文说

明中提出, “高填方”一般是指堤坡高度在15m 以上的填方,
“大跨度”一般是指40m 以上的跨度, “高排架”一般是指高度

30m以上的排架,“高水头”一般是指50m 以上的水头,在确定

相关建筑物级别时可以参考。

4.1.5　永久性水工建筑物采用新型结构时,由于实践经验少,
较难评估其结构的可靠性;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时,其基础设计

参数不易准确确定。在这些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可以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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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提高一级,但洪水标准不予提高,其意义在

于侧重提高结构设计的安全标准。

4.2　水库及水电站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级别

4.2.1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的级别,反映了对建筑物的不同技

术要求和安全要求。水库及水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应根据其

所属工程的等别及其在工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确定。

4.2.2　水库大坝失事对下游的影响,与失事时的水头有很大关

系。由于高坝形成的水库水头较高,高坝的结构安全度与低坝的

要有所差别,因此,对2级、3级大坝,坝高超过表4.2.2规定

的指标时,其级别可提高一级,其意义在于侧重提高大坝结构设

计的安全标准。本规定特指大坝级别,其他建筑物级别一般不提

高,如其他建筑物情况特殊、其失事对大坝安全有重大影响时,
也可执行4.1.3的规定提高其级别。

洪水标准可不提高的含义是一般情况下不提高。考虑与 GB
50201—2014以及DL5180 《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

标准》的规定相衔接,对特殊的水库工程,大坝洪水标准可进行

专门论证。
在实际工程中,存在部分3级建筑物的大坝坝高超过了表

4.2.2中2级建筑物提级指标的情况,如3级土石坝超过了

90m,混凝土坝、浆砌石坝超过了130m 等。现行水利行业标准

及电力行业标准的执行中一般不对建筑物级别连提两级,因此修

订时维持原规定。对特殊重要的大坝工程,其建筑物级别也可以

通过专门论证确定。

4.2.3　在本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专家对于超过

200m 高度的大坝给予了特别关注,认为我国近期内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建设一批坝高超过200m 的

大坝工程。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建、在建和拟建的坝高

200m 以上的大坝共81座,我国占了25座,居世界首位。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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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这25座大坝中,按建设情况分,已建的有8座,在建、拟建

的有17座;按流域分,有13座位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已成为

200m 以上高坝最为集中且水库群规模最大的流域。
鉴于最大坝高超过200m 的大坝水头高,一旦失事其溃坝洪

水的破坏威力大,并有可能引起下游梯级水库大坝的连溃,安全

问题极为重要,故应比一般高度的大坝有更高的结构安全度,本

标准规定其建筑物级别为1级。鉴于200m 以上高坝的安全问题

极为重要,且其技术复杂,而已建大坝建设历史又不长,积累的

实践经验相对不足,其设计标准尚不完善,需要予以专门研究论

证,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确定。

4.2.4　专门增加了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的条文,
按作为挡水建筑物一部分的厂房和不构成挡水建筑物的厂房分别

做了规定。当水电站厂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与水库工程挡水建筑

物共同挡水时,其建筑物级别应与挡水建筑物一致。对于工程等

别仅由水库总库容大小决定的水库或者有些综合利用的水库 (其
发电可能是功能的一部分),当布置有水电站时,如果水电站厂

房不承担挡水任务、失事后又不影响挡水建筑物安全,其建筑物

级别应根据水电站装机容量确定。

4.3　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3.1　按照本次修订时建立的体系构成,将拦河闸视为一个工

程的建筑物,不再将其视为一个工程单独划分等别,这是因为拦

河闸一般属于某个工程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建筑物一起发挥

作用,其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其所属工程的等别确

定。例如防洪工程中分洪道上的节制闸,按其所在防洪工程的等

别确定其级别。

4.3.2　为避免新按老标准确定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级别

出现大的变化,或出现大流量拦河闸因其综合利用功能较小导致

其建筑物级别较低的情况,将原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中的大流量

指标5000m3/s、1000m3/s作为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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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标准予以规定,从而保证了大流量拦河闸的建筑物级别不低

于2级,这样既可保障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安全,也可与原

标准基本协调。

4.4　防洪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4.1　 确 定 堤 防 永 久 性 水 工 建 筑 物 的 防 洪 指 标,与 GB
50286—2013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是一致的。但考虑

有的流域、区域防洪规划中对堤防级别的确定另有专门规定

(如长江、黄河流域的防洪规划等),故本标准规定了 “当经批

准的流域、区域防洪规划另有规定时,应按其规定执行”。

4.4.2　考虑到河道整治工程多没有挡洪功能,级别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综合分析确定。作为堤防结构一部分的河道整治工程,如

果失事将直接威胁堤防安全,后果严重,需作为主要建筑物;而

远离堤防的一些保滩护岸、丁坝、潜堤等河势控制工程失事后影

响后果不十分严重或易于抢修的河道整治工程级别经分析研究可

以下调,但不能低于次要建筑物级别。

4.4.4　关于蓄滞洪区内安全区堤防级别问题,水利部水利水

电规划设计总院在2012年进行了调研分析,对全国现状蓄滞

洪区及人口安置情况进行了统计,对安全区建设现状及存在

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安全区堤防级别的确定进行了多方

案比选,一是按照现行标准确定安全区堤防级别,二是参照

安全区所在的蓄滞洪区围堤或所在河段堤防确定级别,三是

采用统一的标准规定安全区堤防级别,四是采取相对统一的

标准规定安全区堤防级别,最终采用了方案四,即采取相对

统一的标准规定安全区堤防级别。安全区的堤防级别宜为2
级,对于安置人口大于10万人的安全区,经论证后堤防级别

可提高为1级。

4.4.5　分洪、退洪控制工程包括分洪口门、分洪闸、分洪道、
退洪口门、退洪闸等。

73



4.5　治涝、排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级别

4.5.1　治涝、排水工程中的排水渠 (沟)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

别,应根据设计流量确定,具体分级指标与 GB50288—99的相

关规定基本一致。

4.5.2　治涝、排水工程中的水闸、渡槽、倒虹吸、管道、涵洞、
隧洞、跌水与陡坡等永久性水工建筑物,应根据设计流量确定,
具体分级指标与 GB50288—99和SL482—2011 《灌溉与排水渠

系建筑物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一致。

4.5.3　治涝、排水工程中的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协调了

GB50288—99和GB50265—2010泵站设计规范的相关内容,具

体分级指标与 GB50288—99和 GB50265—2010的相关规定基

本一致。

4.6　灌溉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6.1　灌溉工程中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设计流量

确定,具体分级指标与 GB50288—99一致,也与正在修订的

GB50288进行了协调。

4.6.2　在确定灌溉工程中的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时,协

调了 GB50288—99和 GB50265—2010的相关内容,具体分级

指标与 GB50288—99和 GB50265—2010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

4.7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7.1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设计流量确定,
泵站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应根据设计流量及装机功率确定。
本次修订协调了SL430—2008和 GB50265—2010的相关内容,
具体分级指标与SL430—2008和GB50265—2010的相关规定基

本一致。

4.7.2　考虑供水工程的特殊性,根据供水工程近年来实际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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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本次修订增加了 “承担县级市及以上城市主要供水任务的

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不宜低于3级;承担建制镇主要

供水任务的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不宜低于4级”的规

定,旨在保证城镇供水工程结构设计的最低安全标准。

4.8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8.1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所使用的临时性挡水和泄水等水工

建筑物系指导流建筑物。影响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划分的因素

很多,表4.8.1归纳为保护对象、失事后果、使用年限和临时性

挡水建筑物规模等四项指标。保护对象和失事后果属于客观条

件,在决定导流方案之前大致就可判断;临时性挡水建筑物使用

年限和规模必须在拟定导流方案后才能确定。表4.8.1中,临时

性挡水和泄水建筑物采用同样的分级指标;四项指标均与施工所

处阶段相关;“保护对象”一栏中对1级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特

殊要求,系指在施工期不允许过水,或其他特殊要求; “使用年

限”系指导流建筑物在每一施工阶段的工作年限,对两个或两个

以上施工阶段共用的导流建筑物 (如分期导流一,二期共用的纵

向围堰),使用年限不叠加计算;“临时性挡水建筑物规模”一栏

中,围堰高度系指挡水围堰的最大高度,库容系指堰前为设计水

位时所拦蓄的水量。

4.8.2　本条规定了表4.8.1的使用方法。为保证临时性水工建

筑物安全起见,本标准规定根据四项独立指标分别划分级别,按

其中最高级别确定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

4.8.3　原标准规定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不超过3级,在近年

部分大型工程实践中,用于较长期临时挡水发电或通航的临时性

水工建筑物研究定级时实际受到了不超过3级的限制,也有部分

工程经专门论证突破了原标准的规定,如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三期

碾压混凝土围堰为1级临时建筑物。
根据调研及审查讨论意见,本条规定不再限定3级以下,旨

在强调临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经技术经济论证后可提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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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本条针对水库工程以外的其他水利水电工程,确定其临

时性水工建筑物级别时,对失事后造成损失不大的3级、4级临

时性水工建筑物,其级别经论证后可以适当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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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洪 水 标 准

5.1　一 般 规 定

5.1.1　从地形条件、洪水特性和工作特点诸方面来看,山区、
丘陵区与平原、滨海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它们的永久性水工

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应分别确定。

5.1.2　本条基本沿用了原标准第3.1.2条的相关规定。考虑

平原、滨海区水库工程地质条件往往较差,消能防冲工程一旦

失事,会危及主要建筑物安全,故本次修订强调了平原、滨海

区挡水建筑物洪水标准按山区、丘陵区确定时,其消能防冲洪

水标准按不低于平原、滨海区标准执行。当消能防冲建筑物出

现局部破坏时,必须不危及挡水建筑物及其他主要建筑物的

安全。

5.1.3　河流上梯级开发的水库工程规模各不相同,建设时间也

不同步。当新建工程上游或下游已建有 (或规划兴建)梯级水库

工程,在确定其洪水标准时,还需根据梯级开发规划,考虑上游

水库对本工程的影响,以及本工程对下游工程可能造成的影响,
统筹研究,相互协调。

随着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大量梯

级水库或水库群,而在梯级水库中起控制作用的水库,往往地位

特别重要,其一旦遭到破坏,可能会对下游的其他水库产生极其

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次修订单独作出规定, “在梯级水库中起控

制作用的水库,经专题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准,其洪水标准可适

当提高”。

5.1.4　堤防、渠道上的闸、涵、泵站等建筑物及其他构筑物

往往更容易出现险情,而且一旦损坏,不易修复,因此洪水标

准不应低于堤防、渠道工程的防洪标准,如有必要,可以适当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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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库及水电站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2.1　山区、丘陵区水库所在的河流较窄,洪水峰高、量大,
时段变幅也大,其水工建筑物高度一般也较大。不同坝型抗御洪

水的能力是不同的,土坝、干砌石坝、堆石坝等没有胶结材料的

土石坝,洪水漫顶极易引起垮坝事故,其校核洪水标准相对应高

一些;混凝土坝、浆砌石坝等有胶结材料的坝,在洪水适当漫顶

时不会造成垮坝事故,其校核洪水标准相对应低些。
我国在1978年以前采用的校核洪水 (或非常运用洪水)标

准没有区分筑坝材料型式。1978年颁布的SDJ12—78,按不同

筑坝材料分别规定不同的校核洪水 (或非常运用洪水)标准。各

时期采用的洪水标准的变更情况见表8。
从表8中可以看出,我国在1961年以前基本上是等同采用

苏联的洪水标准。1961年颁布的标准,对2~5级建筑物的洪水

标准给出了一个幅度,下限仍维持原来的标准,上限是提高了的

洪水标准。但1964年颁布的标准,基本上又回到了1961年以前

的规定,仅3~5级建筑物的非常运用洪水标准改为1961年标准

的中间值。1978年颁布的SDJ12—78,正常运用洪水标准又恢

复给出幅度,并提高了标准值。同时,按筑坝材料型式划分不同

的非常运用洪水标准,2~5级土石坝建筑物标准有了大幅度的

提高 (还规定失事后将造成较大灾害的大型水库,重要的中型水

库及特别重要的小型水库,当采用土石坝时,应以PMF校核);

1级混凝土坝 (含浆砌石坝,下同)建筑物标准大幅度降低,

2~3级建筑物标准未变,4~5级建筑物标准做了较大幅度的提

高。1990年颁布的SDJ12—78补充规定,将各级建筑物的正常

运用 (设计)洪水取 SDJ12—78的下限;对非常运用 (校核)
洪水规定1级土石坝可取可能最大洪水 (PMF)或重现期10000
年洪水,降低了5级土石坝洪水标准,并降低了4~5级混凝土

坝的洪水标准。1994年颁布的 GB50201—94,将设计洪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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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到SDJ12—78的水平 (除1级建筑物的上限降为重现期

1000年外);对校核洪水,与SDJ12—78补充规定相比,均改

为给出幅度,1级土石坝的洪水标准基本未动,2~5级土石坝总

的趋势是洪水标准有所提高,1级混凝土坝洪水标准有所降低,
而2~5级混凝土坝洪水标准有了较大提高。2000年颁布的原标

准考虑到行业标准需要服从国家标准,则按 GB50201—94的规

定制定洪水标准。考虑历史沿革情况,本次修订沿用了原标准的

相关规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胶凝砂

砾石筑坝技术正在逐步运用,其特点是采用胶凝材料和砂砾石材

料拌和筑坝;根据国内外工程实践,胶凝砂砾石坝设计多参照混

凝土重力坝的设计方法和控制指标体系。考虑目前我国对胶凝砂

砾石筑坝技术研究尚未成熟,工程经验尚在积累过程中,因此本

次修订暂未做具体规定,在实际操作中,胶凝砂砾石坝的洪水标

准可取混凝土坝 (浆砌石坝)的上限值。

5.2.2　平原、滨海区水库一般位于河流中下游。与山区不同的

是,平原、滨海区洪水缓涨缓落,河道宽,坡降缓,坝低,泄水

条件较好,发生较大洪水时,一般易于采取非常措施。因此,平

原、滨海区水库的洪水标准不宜定得过高。对同一级别的水工建

筑物,平原、滨海区的洪水标准应比山区低一些。

5.2.3　挡水建筑物采用土石坝和混凝土坝混合坝型时,因不同

坝型抗御洪水的能力是不同的,当土石坝部分因洪水漫顶引起破

坏或垮坝事故时,混凝土坝部分即使完好,整个工程安全存在问

题。但整个挡水建筑物的安全受土石坝部分的控制,本次修订中

经综合分析,增加了混合坝型的洪水标准应采用土石坝洪水标准

的规定。

5.2.4　土石坝失事后跨坝速度很快,对下游相当大范围内会造

成严重灾害,如河南板桥水库跨坝,下游数十公里被夷为平地,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当土石坝下游有居民区和重要农

业区及工业经济区时,1级建筑物校核洪水标准应采用范围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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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由于可能最大洪水 (PMF)与频率分析法在计算理论和

方法上都不相同,在选择采用频率法的重现期10000年洪水还是

采用PMF时,需根据计算成果的合理性来确定。当用水文气象

法求得的 PMF较为合理时 (不论其所相当的重现期是多少),
则采用PMF;当用频率分析法求得的重现期10000年洪水较为

合理时,则采用重现期10000年洪水;当两者可靠程度相同时,
为安全起见,需采用其中较大者。2~4级建筑物失事后将对下

游造成特别大的灾害时,建筑物校核洪水标准可提高一级,以策

安全。

5.2.5　混凝土坝、浆砌石坝抗御洪水漫顶的能力比土石坝强,
其本身一般不会因漫顶而破坏。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混凝土中

坝、高坝因漫顶而失事的报道。但漫顶洪水能量较大,易造成坝

基和两岸冲刷,可能导致基础失稳而失事。本条规定1级混凝土

坝、浆砌石坝若提高洪水设计标准应经专门论证并报主管部门批

准,其含义是既要严格控制,又要给特别重要工程提高洪水标准

留有余地。

5.2.6　根据我国多年工程实践经验,山区、丘陵区水库工程的

永久性泄水建筑物消能防冲设计的洪水标准,原则上可以低于永

久性泄水建筑物的洪水标准。这在美国等国坝工实践中已有先

例,并取得较好经济效果。我国近年来兴建的一些工程也是按此

原则设计,对节省工程投资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对超过消能防冲设计标准的洪水,当消能防冲建筑物出现局

部破坏,可能危及挡水建筑物及其他主要建筑物的安全时,需采

用挡水建筑物或其他主要建筑物的洪水标准复核消能防冲设计,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挡水建筑物和其他主要建筑物的安全。

5.2.7　平原、滨海区水库工程地质条件往往较差,消能防冲工

程一旦失事,会危及主要建筑物安全,故规定其消能防冲洪水标

准与主要建筑物洪水标准一致。

5.2.8　本次修订将山区、丘陵区水库水电站厂房洪水标准的确

定和平原、滨海区水库水电站厂房洪水标准的确定合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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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电站厂房进水口的洪水标准,当进水口作为挡水建筑

物的组成部分时,与工程挡水前沿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的洪水标准

相一致,因此,本次修订补充该部分内容。
其他内容沿用了原标准3.2.5条和3.3.3条的相关规定。

5.2.9　本条细分了临时度汛时的库容大小指标。考虑部分工程

临时度汛拦洪库容大于10亿 m3 的情况,表5.2.9中增加了拦

洪库容大于等于10亿 m3 一栏,将施工期混凝土坝、浆砌石坝

的最高度汛标准由不小于50年一遇改为不小于100年一遇;将

施工期土石坝的最高度汛标准由不小于100年一遇改为不小于

200年一遇。

5.2.10　水库蓄水阶段或大坝施工期运用阶段的洪水标准,因导

流泄水建筑物已经封堵、永久性泄洪建筑物已具备泄洪能力,故

这个标准比建成后的大坝正常运用洪水标准低,用正常运用时的

下限值作为施工运用的上限值。由于混凝土坝施工期运用的标准

比土石坝低,故取土石坝的下限值作为混凝土坝的上限值。

5.3　拦河闸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3.1　拦河闸、挡潮闸挡水建筑物及其消能防冲建筑物洪水标

准参考了 GB50201-2014和原标准的规定确定。
对于兴建在平原圩区 (河口区)的拦河 (挡潮)闸,其两岸

一般为堤防,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发现按表5.3.1确定的设计洪

(潮)水标准超过其所在堤防设计洪 (潮)水标准,出现这样情

况时,可以考虑根据其所在堤防的设计洪 (潮)水标准确定拦河

(挡潮)闸的设计洪水。这是因为发生比其两岸堤防设计洪水更

大的洪水时,理论上两岸堤防破坏,洪水进入圩区后,一是难以

确定洪水进一步发展情况 (比如是否会引起连续破圩),二是设

计水位难以确定,这时的水位很有可能比原堤防设计水位还低。
因此,规定过高的设计洪 (潮)水和校核洪 (潮)水标准已毫无

意义。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有些拦河 (挡潮)闸的校核洪 (潮)
水位参考其两岸堤顶高程确定,这样闸顶高程在加上安全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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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高出其所在位置的堤顶高程,万一发生洪水漫堤情况,不

至于闸顶过流导致闸下基础冲刷而发生倒塌。当两岸无堤防为自

然高地时,校核洪 (潮)水位除按表5.3.1规定执行外,同样可

按洪水不漫出两岸作为控制上限。

5.3.2　沿海地区的水利工程按受洪潮影响的不同,可以分为潮

汐河口段水利工程和滨海区水利工程。
潮汐河口段的水位往往受海洋潮汐和江河洪水的双重影响。

由于各地都已设置为数众多的潮位观测站,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确定潮汐河口段潮水标准时,可以采用分析计算潮水位重现期

的方法。这样,潮水标准就可以与江河的洪水标准有机地联系起

来。通过超高的调整,可以使江河堤防与沿海海堤的堤顶高程相

一致。
滨海区水利工程的防潮,主要是分析由水暴原因引起海面异

常升高而形成的水暴潮 (或水暴增水)及其与天文潮的相互关

系,合理地提出防潮标准。现在全国在沿海一带建立了数百个测

潮站,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能够根据实测或调查到的历史最高

暴潮水位,推求潮水位频率。本标准推荐采用重现期 (年)作为

潮水标准,同时考虑历史最高潮位,比较直观,概念明确。对1
级、2级永久性水工建筑物,规定按当地历史最高潮水位校核。

5.4　防洪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4.1　防洪工程包括防洪水库、堤防、河道整治、分蓄洪区等。
防洪水库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标准与其他功能的水库工程永久

性水工建筑物的一样执行了5.2的规定。
堤防工程是为保护对象的防洪安全而修建的,其自身并无特

殊的防洪要求,其洪水标准需根据经批准的流域、区域防洪规划

对其保护对象提出的防洪能力要求确定。当无流域、区域防洪规

划或者规划中对其保护对象无明确要求时,堤防工程的洪水标准

可根据其保护区内保护对象的类别和指标,根据 GB50201—

2014的规定,先确定其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再取与其保护对

84



象防洪标准一致的堤防洪水标准。

5.4.2　防洪工程中的河道整治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危险工况

也不一定出现在大水时段,无法在以洪水标准为主的标准中做统

一规定;蓄滞洪区围堤是防洪体系的一部分,在流域、区域防洪

规划中一般对其抗御洪水能力有专门要求,而蓄滞洪区内安全区

堤防涉及更高层次的政策层面。这样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

准,应根据经批准的流域、区域防洪规划的要求和建筑物本身的

安全要求,在设计中具体分析确定。

5.5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永久性

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5.1~5.5.3　治涝、排水、灌溉和供水工程的永久性水工建筑

物洪 水 标 准 参 考 了 GB50201—2014、GB50265—2010、GB
50288—99、SL430—2008的规定制定。

5.6　临时性水工建筑物洪水标准

5.6.1　本条采用了SL303—2004中第3.2.6条的规定。为了增

加临时水工建筑物的安全度,对某些特别重要工程,应提出发生

超标准洪水时的应急预案。

5.6.3　本条适用于导流泄水建筑物封堵期间出口临时挡水设施

洪水标准的确定。根据以往经验,导流泄水建筑物出口临时挡水

设施的最高级别为4级,采用5~20年重现期的导流设计洪水标

准即能满足要求。当封堵施工期临近或跨入汛期时,或出口围堰

的使用时间超过1年时,需适当提高标准。导流泄水建筑物封堵

期间进口临时挡水设施的洪水标准按5.2.10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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